
（十）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现有人员、新进人员服装制作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变动人员服装），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作训软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3.（夏短袖茄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作训鞋（春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5.（作训鞋（夏）），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6.（套式肩章（副）），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7.（领花（对）），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8.（硬胸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软胸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硬胸号），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软胸号），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领带），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领带卡），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腰带），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5.（雨衣（含雨靴）），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16.（反光背心），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17.（防护头盔），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18.（工作手套），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19.（防霾口罩（包）），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20.（防护眼镜），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21.（大檐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2.（大檐凉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23.（男单皮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24.（皮凉鞋（男）），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5.（春秋常服上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6.（春秋常服裤子），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7.（冬常服上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8.（冬常服裤子），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29.（春秋茄克式执勤服上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30.（春秋茄克式执勤服裤子，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31.（冬季茄克式执勤服上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32.（冬季茄克式执勤服裤子），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37.（羊毛针织衫（V 领）），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34.（棉皮鞋 (男)），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35.（棉皮鞋 (女)），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36.（春秋常服配套衬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37.（短袖夏装制式衬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38.（长袖夏装制式衬衣），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39.（单裤），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0.（防寒大衣 （短款）），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41.（女卷檐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42.（女卷檐凉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3.（大帽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4.（小帽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5.（硬肩章（副）），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6.（软肩章（副）），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7.（臂章(挂式)），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8.（布面栽绒防寒帽），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49.（裙子），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0（女单皮鞋），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51.（皮凉鞋（女）），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52.（羊毛针织衫（圆领）），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53.（短袖圆领衫），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7 人，营业收入为 321.42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4.87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上海静鑫服饰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13 日

说明：（1）本声明函适用于所有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组织形

式的企业。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

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2）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3）中小企业声明函行业说明：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本项目采购的（标的）属于：工业。

备注：请按（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文件中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填写上述

声明函。

注：各行业划型标准：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



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

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

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

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

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

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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